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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模擬測驗第二回解答 

王如 老師提供 

甲、申論題 

一、 

【擬答】 

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 

一、住家用房屋： 

（一）供自住、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或以土地設定地上權之使用權房屋並供該使用權人自住使用者，為其

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但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全國僅持有一戶房屋，供自住且房屋現值在

一定金額以下者，為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 

（二）前目以外，出租申報租賃所得達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類規定之當地一般租金標準者或繼承

取得之共有房屋，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點四。 

（三）起造人持有使用執照所載用途為住家用之待銷售房屋，於起課房屋稅二年內，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

現值百分之二，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三點六。 

（四）其他住家用房屋，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二，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四點八。 

二、非住家用房屋： 

供營業、私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三，最高不得超

過百分之五；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使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最高不得超過百

分之二點五。 

三、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應以實際使用面積，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但

非住家用者，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於全部面積六分之一。 

  

二、 

【擬答】 

（一）低稅負國家與地區之定義： 

所稱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指關係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其營利事業所得稅或實質類似租稅之稅率未

逾第五條第五項第二款所定稅率之百分之七十或僅對其境內來源所得課稅者。 

（二）投資收益如何認定： 

1.認定條件： 

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中華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

合計達百分之五十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 

2.投資收益認列： 

(1)營利事業應將該關係企業當年度之盈餘，按其持有該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之比率及持有期間

計算，認列投資收益，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2)關係企業自符合第一項規定之當年度起，其各期虧損經所在國家或地區或中華民國合格會計師

查核簽證，並由營利事業依規定格式填報及經所在地稽徵機關核定者，得於虧損發生年度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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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起十年內自該關係企業盈餘中扣除，依第一項規定計算該營利事業投資收益。 

(3)營利事業於實際獲配該關係企業股利或盈餘時，在已依第一項規定認列投資收益範圍內，不計

入所得額課稅；超過已認列投資收益部分，應於獲配年度計入所得額課稅。其獲配股利或盈餘

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於認列投資收益年度申報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五年內，

得由納稅義務人提出所得來源地稅務機關發給之納稅憑證，並取得所在地中華民國駐外機構或

其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之驗證後，自各該認列投資收益年度結算應納稅額中扣抵；扣抵

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該投資收益，而依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 

3.豁免條件： 

(1)關係企業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 

(2)關係企業當年度盈餘在一定基準以下。但各關係企業當年度盈餘合計數逾一定基準者，仍應計

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三）實際管理處所在我國境內： 

所稱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指營利事業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 

1.作成重大經營管理、財務管理及人事管理決策者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總機構在中華民國

境內之營利事業，或作成該等決策之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 

2.財務報表、會計帳簿紀錄、董事會議事錄或股東會議事錄之製作或儲存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 

3.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實際執行主要經營活動。 

 

乙、選擇題部分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C A B C A C C D D D 

題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D B C B B B D B A C 

題號 21 22 23 24 25      

答案 C D B A A      

 


